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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排污的必查，政府工作人员姑息纵容的必查

临沂2017年查处5630起环境案件

■法治动态

法治头条

■ 图片新闻

1 兰山区

2017 年，山东省临沂市累计立案
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5630 起、处罚 2.47
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298%、115%；实施
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2 起，查封扣押案件
54 起，限产停产案件 91 起，公开曝光环
境违法问题 784 个，约谈 25 人，问责 79
人 ；公 安 、环 保 联 合 查 处 刑 事 案 件 68
起、行政案件 171 起，刑事拘留 153 人、
行政拘留 162人……

据统计，临沂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
指数同比改善 5.5%，国省控考核断面
水质达标率 100%，工业危废产生单位、
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随机抽查合格率
为 95.95%、98.13%，均位居全省前列。

2017 年以来，临沂市坚持例行工
作日检查、“夜鹰行动”不间断夜查、节
假日重点执法检查、在线监测数据全天
24 小时监控，严格落实“三个一律、两
个必查”，即对环境违法行为实行一律

停产治理、一律媒体曝光、相关责任人
一律问责；对偷排偷放、违法排污的必
查，政府和环保工作人员姑息纵容违法
排污的必查，刚性执法，不留情面。

2017 年，临沂市收到中央环保督
察 期 间 转 办 的 911 件信访件已全部办
结，约谈 152 人、问责 216 人，立案处罚
企业 252 家、罚款 1165 万元，公安部门
立案侦查 11 起，行政、刑事拘留 8 人，有
力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。

为把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群众环境
诉求解决机制常态化，巩固扩大环保督
察成果，临沂市开通了环保督察热线，
并成立 5 个后督察工作组开展后督察，
推动了环保责任落实、解决了部分突出
问题。

同时，2017 年 3 月份起，临沂启动
市级环保督察，目前已督察 4 个县区，
对 23名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。

此外，针对重点区域环境污染问
题，临沂市开展专项环保督查，检查重
点区域企业 372 家，查处问题 2021 个，
全部移交所在县区从严查处。对 88 家
国控企业污染源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
情 况 开 展 专 项 检 查 ，发 现 问 题 160 余
个，全部责成企业立即整改。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6 月，临沂市环保
局兰山分局执法人员在辖区工业园日常
巡查时，发现有严重刺鼻气味。经查为某
塑编加工厂的环保设施未经验收而投产，
加热拉丝工序配套建设的活性炭环保治
理设施未运行，产生的有机废气直排外环
境。

查处情况：当地环保部门对该企业两

起环境违法行为合并处罚，并移送公安机
关处理。

案情分析：该案属“治理设施不正常
运行”。新《环保法》对“不正常运行防治
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
染物”行为“零容忍”，规定除由环保部门
依法处罚外，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对有关责
任人员处以拘留。

塑编加工厂有机废气直排

2 沂水县 检测造假：收900元，罚50万元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6 月，临沂市环保
局对某环保技术公司沂水县机动车检测
站突击检查时，发现其涉嫌干扰环境检测
系统采样，致使监测数据失真。经查实，
该单位采用更换分析仪采气管线的方式，
使用自有车辆代替社会待检车辆通过机
动车尾气检测，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9
份，违法所得 900元整。

查处情况：沂水县环保局对该站没收
违法所得 900 元，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。按
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后经
公安机关审理，本案违法所得较少，尚未

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，但其行为已构成
行政治安拘留条件，沂水县环保局遂按行
政案件移交公安机关。

案情分析：新《环保法》加大了对“篡
改、伪造监测数据”打击力度，除由环保部
门依法处罚外，还需移交公安机关。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则对“伪造
机动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
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”的违法行为作
出了专款规定，一则没收违法所得，二则
处以 10~50 万元罚款。情节严重的，取消
其检验资质。

脱膜废水暗管渗坑排污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2 月，临沂市、
县两级环保部门 在 对 费 县 某 轻 金
属精密成型公司随机抽查时，发现
其 脱 膜 废 水 通 过 地 下 管 道 输送至
厂区渗坑内，构成“暗管、渗坑排污”
违法行为。

查处情况：费县环保部门下达
了《责 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》，
责 令 该 公 司 立 即 拆 除 暗 管 、渗 坑 ，
处 以 5 万 元 罚 款 ，并 移 交 公 安 部 门

依法处理。
案情分析：污染源日常监管随机

抽查工作机制，是市、县两级环保部
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举措。
新《环保法》对“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
坑、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
污染物”行为“零容忍”，规定除由环
保部门依法处罚外，同时依法移交公
安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拘留。
该案属于“暗管、渗坑”排污。

4 河东区 暗管渗坑排污:罚款50万元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3 月，蒙阴县环保
局执法人员对某毛纺织公司夜间突击检
查发现，该单位位于蒙阴县高污染燃料禁
燃区内，但仍使用煤炭作为燃烧介质，涉
嫌在禁燃区内未按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
燃料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防治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“在禁燃区内，
禁止销售、燃用高污染燃料；禁止新建、扩
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，已建成的，应
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

然气、页岩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电或者其他清
洁能源”的规定。

查处情况：蒙阴县环保局依法责令该
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并组织拆除燃煤
锅炉，处以 2万元罚款。

案情分析：企业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
内，禁止燃用高污染燃料；禁止新建、扩建
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，已经建成的企
业，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、电或
者其他清洁能源。

3 蒙阴县 违规使用高污染燃料受处罚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7 月 ，临 沂 市 环
保 局 河 东 分 局 执 法 人 员 检 查 发 现 该 企
业 雨 水 沟 水 质 较 差 ，呈 绿 色 ，存 在 涉 重
金 属 违 法 排 污 的 嫌 疑 ，执 法 人 员 立 即
取 样 监 测 ，并 通 报 公 安 机 关 。 同 时 要
求 企 业 启 动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应 急 措 施 ，
第 一 时 间 封 堵 废 水 外 排 口 ，把 雨 水 管
网 内 的 废 水 接 入 污 水 处 理 站 处 理 ，电
镀 工 序 全 部 停 产 查 找 原 因 。 经 监 测 ，
该 企 业 雨 水 管 网 的 废 水 镍 、铬 等 重 金
属 指 标 超 标 3 倍 以 上 ，属 于“ 超 标 排 放
重金属废水”违法行为。

查处情况：河东分局下达《责令改正

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
行为，依规处理相关废水，处以 50 万元罚
款，同时公安部门按照刑事案件对该企业
立案办理。目前涉案人员投案自首，案件
正在办理中。

案情分析：该案属“涉重金属违法排
污”环境刑事犯罪案件。两高司法解释规
定：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含铅、汞、镉等污染
物，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3
倍以上，镍、铜、锌等其他重金属 10 倍以
上的，属于刑事犯罪中“严重污染环境”情
形，应予严惩。该案外排废水中镍、铬等
重金属超过排放标准 3倍，属该情形。

6 临沭县 渗坑排污：停产处罚并移交公安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4 月，临沭县
环保局执法人员对某生物肥业有限
公司现场检查时，发现该企业脱硫除
尘废水通过成品库墙缝渗出原料仓，
流淌至厂西无防渗措施的沟渠，致使
沟渠内水质呈黑褐色、有异味。经监
测，该公司外排至沟渠内的废水化学
需氧量浓度为 21.9 克/升，氨氮浓度
为 2100 毫克/升，严重超标，属“渗坑
排污”违法行为。

查处情况：临 沭 县 环 保 局 业 下
达 了《 责 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
书》，责 令 立 即 停 止 违 法 行 为 ，消
除 污 染 ，并 处 以 10 万 元 罚 款 。 对

涉 及 非 法 排 放 废 水 的 生 产 线 配 电
设施进行了查封，责令企业停产整
治 ，同 时 将 其“ 渗 坑 排 污 ”行 为 移
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案情分析：公 安 部 、工 业 和 信
息化部、环境保护部等五部门联合
印发的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
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》明
确“无防渗漏措施或起不到防渗作
用 的 、封 闭 或 半 封 闭 的 坑 、池 、塘 、
井 和 沟 、渠 等 ”均 可 以 认 定 为“ 渗
井 、渗 坑 ”。 该 案 采 取 了 行 政 处
罚 、停 产 整 治 、查 封 扣 押 、移 交 公
安等措施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
7 罗庄区 一般固废处理不当亦违法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8 月，临沂市
环保局罗庄分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，
某化工公司擅自转移约 5 万吨磷酸
生产线废物（磷石膏渣）至邻省进行
处置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二十三条

“固体废物未经批准的，不得转移”的
相关规定。

查处情况：罗庄分局下达《责令
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责令立即改

正违法行为，处以 8万元罚款。
案情分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明确规定：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 市 贮 存 、处 置 固
体废物的，须向移出地省级环保部
门 申 请 并 经 移 入 地 省 级 环 保 部 门
同 意 后 方 可 实 施 ，未 经 批 准 的，不
得转移。磷石膏渣属于一般固体废
物，该案符合“非法跨省转移一般固
体废物”情形。

8 平邑县

基本案情：2017 年 4 月 ，平 邑
县 环 境 执 法 人 员 在 对 某 热 电 公 司
检查时，发现其东城供热中心热电
联 产 项 目 一 期 工 程 未 经 环 保 部 门
审 批 ，擅 自 开 工 建 设 ，违 反 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
二十五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
价 文 件 未 依 法 经 审 批 部 门 审 查 或
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
得开工建设”的规定。

查处情况：平邑县环保局下达
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责令立
即 停 止 建 设 ，处 以 罚 款 1122.186 万
元。目前该单位已停止建设，并自觉
缴纳了罚款。

案情分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境影响评价法》加大了对“未批先建”
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，对“未批先建”
违法行为按照总投资额的 1~5%进行
处罚。一方面体现了“过罚相当”原
则，另一方面有效遏制过去“先上车
后买票”现象。

同时，《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
例》第六十四条明确“拒不停止建设
的，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
管部门可以自责令停止建设之日的
次日起，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
罚”。民生工程不是法外之地，其违
法行为一样会受到严惩。“未批先建”
拒不改正需移交公安。

9 开发区 李某非法处置危废被立案

5 高新区 易扬尘物料场未全密闭受罚

案情简介: 2017 年 9 月 ，临 沂 市 环
保 局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分 局 执 法 人
员 对 某 瓷 业 公 司 检 查 时 ，发 现 该 企 业
存 放 易 扬 尘 物 料 的 原 料 大 棚 未 实 现 全
密 闭 ，违 反 了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大 气 污
染 防 治 法》第 七 十 二 条 第 一 款“ 贮 存 煤
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
膏 、砂 土 等 易 产 生 扬 尘 的 物 料 应 当 密
闭 ；不 能 密 闭 的 ，应 当 设 置 不 低 于 堆 放

物 高 度 的 严 密 围 挡 ，并 采 取 有 效 覆 盖
措施防治扬尘污染”的规定。

查处情况：当地环保部门责令立即改
正违法行为，处以 2万元罚款。

案情分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染防治法》和《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
均对无组织扬尘污染防治作出了严格规
定，排污单位仅关注排放达标远远不够，
需对污染源头等全过程管覆盖监督。

案情简介：2017 年 8 月，临沂市
环保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联合梅
家埠街道办事处检查时发现，李某在
韩家埠村租赁的院内存放大量废旧
电 路 板 ，大 多 已 拆 解 、烘 烤 ，共 计
8.436吨。

查处情况：环保部门依法对涉案
废旧电路板查封。目前，公安部门已
立案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

案情分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五十七条

规定“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
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、
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的经营活动。禁止
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
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
处置的经营活动”。同时，两高司法
解释规定“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
废物 3 吨以上”属于刑事犯罪中“严
重污染环境”情形，应予严惩。该案
属“非法处置危险废物”环境刑事犯
罪案件。

民生工程违建罚1000余万元

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
张继龙连云港报道 江苏 省 高 级 人
民法院日前批复在灌南县设立连
云港灌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巡回
法 庭 ，对 江 苏 海 域 环 境 资 源 案 件
及灌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进行集中
管辖。

“对上述区域内的环境资源案
件 实 行 归 口 管 理 ，将 有 利 于 保 护
河 海 生 态 功 能 区 的 完 整 性，实现
整 体 防 治 目 标 ，推 动 美 丽 江 苏 建
设”，连云港中院党组书记、院长蔡
绍刚介绍。

连云港灌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
巡回法庭将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集
中管辖连云港全市；盐城市响水县、
滨海县、阜宁县；淮安市涟水县、淮
阴区境内灌河流域涉水环境保护环
境资源案件以及江苏海域内发生的
环境资源一审案件，初步探索出以
灌河流域为核心、以“陆海统筹、区

域联动”的河海生态功能区为司法
管辖范围的集中管辖机制，将为以
流域等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单
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司法模式积累
经验。

“ 在 灌 河 流 域 内 设 立 专 门 巡
回 法 庭 ，集 中 开 展 环 境 资 源 案 件
的 专 业 化 审 判 工 作 ，将 有 利 于 进
一步促进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跨
界 治 理 的 公 共 管 理 与 合 作 ，推 进
灌河流域内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治
理 、实 现 生 态 系 统 内 的 司 法 保 护
尺度的统一”，蔡绍刚说。根据跨
流 域 、跨 区 域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审 理
的 需 要 ，将 首 先 在 灌 南 县 人 民 法
院长茂人民法庭加挂连云港灌河
流 域 环 境 资 源 巡 回 审 判 法 庭 牌
子 ，承 担 上 述 案 件 的 审 理 工 作 。
该巡回法庭审理案件所提起的上
诉案件由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
民法院管辖受理。

连云港灌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巡回法庭获批

归口管理跨流域跨区域案件

本报记者陈伟 通讯员黄辉
平邵武报道 福建省邵武市环保局
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，
2017 年共岀动执法人员 1257 次，夜
查企业 536家次，立案查处 143家。

据统计，去年较大规模的突击
夜查 22 次，企业检查 180 余家，下达

《责令停止排污决定》82 家次，查处
一家涉嫌环境违法犯罪非法炼铅窝
点，对 16 家竹制品加工企业及 1 家
机制炭企业立案查处，对 8 家竹制
品企业采取了停电措施，环保约谈
1人，媒体公开道歉 1家。

“夜查，主要针对来自于群众反
映强烈的环境投诉、环保网格员的
排查和网络舆情等。同时穿插环保
部门对相关信息梳理后的不定时、
不定点的统一检查行动。”市环保局
副局长李泽健对夜查“查什么、怎么
查”解释说。

2017 年 4 月 28 日，邵武市接到
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熙春路文化

广场一带油烟污染问题信访投诉件
后，市政府分管环保副市长程一森、
分管公安副市长汪火昌立即责成住
建、公安、环保三部门联合出动执法
人员 24 名，检查占道经营餐馆及大
排档 12 家，对问题突出的 3 家餐饮
服务单位依法立案查处。

市环保局局长熊贤泰介绍说，
该市坐落在群山环抱中，城区周边
有着众多竹木加工企业。

2017 年 8 月 27 日晚，市环境监
察大队对林业开发区 13 家竹制品
企业检查，发现硫磺熏制竹拉丝条
产生的废气、烘干产生的黑烟直接
排放。经查，上述企业均未建设污
染治理设施，涉及到硫磺熏制竹拉
丝条和黑烟直排的违法事实。

同时，针对夜间频频使用硫磺
熏制竹拉丝条的部分不法企业，邵
武市采取强有力措施，由环保局查
实违法行为后，直接致函供电部门
对此类企业拉闸停电。

邵武环保夜间巡查成常态
去年共夜查企业 536家次，立案查处 143家

浙江省嘉兴港区环保局近日对石材企业开展检查，发现鑫旺石材经营
部的沉淀循环水池不能正常工作，导致切割废水溢流，污染附近河道,当即
查封两台切割机和两台仿形机，并责令停产改造，整改完成前不得生产。

嘉兴港区环保局供图

10 费县

◆本报记者董若义 周雁凌
通讯员刘永贵 季凌宇

株洲利用“互联网+”监控污染治理设施

用电若异常 马上去检查
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张

梅株洲报道 湖 南 省 株 洲 市 环 保
局 近 日 会 同 市 电 业 局 开 展“ 互 联
网 + ”技 术 监 控 污 染 物 治 理 设 施
项 目 ，对 市 重 点 污 染 企 业 污 染 治
理 设 施 运 行 状 况 全 面 监 控 ，确 保
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该项目集预警系统、移动执法
系统和行政处 罚 系 统 于 一 体 ，通
过 安 装 在 企 业 的 智 能 电 表 ，可 有
效 获 取 企 业 的 用 电 情 况 ，智 能 采
集 数 据 并 通 过 GRS 上 传 至 平 台 ，
经数据分析一旦发现企业电量使
用异常，即发起预警处置流程。即
根据电量异常情况自动指派至辖区
负责人的移动终端，通知督促执法
人员到达现场，并将执法文书和现
场证据实时上传，对企业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。
市环保局监察支队副支队长陆

清国介绍说，目前株洲市主要工业
源 500 多家，但已安装监测设备的
仅 40 多家，企业污染物治理设施建
而不用、时开时停等违法行为时有
发生，而局限于人力原因和信息技
术手段的缺乏，执法人员难以精准
掌握全市重点污染企业治理设施的
运行情况。现在通过“互联网+”污
染治理设施监控系统与智能预警系
统联动，有效解决了执法难题，快速
有效地查处企业违法行为，增强环
境执法的响应能力。

据了解，每套智能监控设备的
建设成本和运营费用约 6000 元，目
前已在 88 家企业安装了 99 套智能
电表。


